附件2

2025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

办理流程指引

第一步：注册（已注册认证社会组织可忽略）和登录
注册：“江苏民政网”（网址：http://mzt.jiangsu.gov.cn/）→“办事服务”→“江苏省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入口”→在“法人登录”页面，立即注册→ 综合法人库，立即前往→填写信息，完成注册。

登录：“江苏民政网”（网址：http://mzt.jiangsu.gov.cn/）→“办事服务”→“江苏省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入口”→在“法人登录”页面，以“法人登录”方式进入网上办事系统，“年检年报”模块→“点击开始年检”→选择“2025年度”→上一年度已参检过的组织选择“复制上年年检，开始填报”；今年首次参检的组织选择“不复制，直接填报”。

第二步：网上填报年检相关信息

在“年检年报”模块，进入“填写年检年报信息”页面进行相关操作：①填写年度工作报告书；②扫描上传“附件列表”涉及材料（PDF格式）；③点击“上报”按钮。

第三步：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意见

点击“上报”按钮后，系统自动推送至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对所属参检民非组织出具初审意见。

若发现民非组织网上信息填报有误或需要整改的，业务主管单位会在系统里退回该组织提交的年检报告。被退回的组织请在修改订正后，进入“年检年报”首页，重新点击“上报”。

直接登记的民非无需进行业务主管单位初审环节。

第四步：打印年度工作报告书签字盖章
初审环节结束，参检组织打印完整的年度工作报告书（A4大小），由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组织印章（直接登记的民非无初审环节，需在填写环节填写完成后直接打印）。

除直接登记的，其他民非均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年检意见。

第五步：扫描上传年度工作报告书

参检组织将工作报告书首页及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页扫描制作成一个完整的PDF文件，上传至“附件列表”中“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的年度工作报告书”后，点击“上报”按钮完成提交。

直接登记的民非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审核的在此处直接上传年度工作报告书首页扫描件（仍需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属于教育事业类以及卫生事业类的民非需提供扫描版2025年度审计报告（依照上一条PDF文件制作要求）。

民非教育事业类指如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中学、学校、大学、民办专修（进修）学院或学校、民办培训（补习）学校或中心等；

卫生事业类指如民办门诊部（所）、医院，民办康复、保健、卫生、疗养院（所）等。

第六步：登记管理机关待审核

附件上传成功后，登记管理机关对各组织的年检填报信息进行审核。

如发现组织网上信息填报有误或需要整改的，登记管理机关会在系统里退回该组织提交的年检报告。被退回的组织请在修改订正后，进入“年检年报”首页，重新点击“上报”。

被退回的组织必须在年检截止日前及时改正问题并重新上报。

退回的情形有：①上传附件缺漏或错误的；②填报数据出现常识性错误的；③组织存在需要整改的问题（填报截止日期之前已经自查自纠、主动整改的不影响审核及年检结论）；④财务三张表存在逻辑问题的。
第七步：登记管理机关确定年检结论

区民政局依法对参检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核，依据年检评定标准，结合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作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的年检结论。

第八步：发布年检结论公告

区民政局针对参检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情况，依法及时将年检结论向社会进行公示和公告。

年检结论公告查询地址：

1.手机端

http://shzzgs.jszhmz.cn/shzz/mobileIndex.html

2.电脑端

http://shzzgs.jszhmz.cn/shzz.html

年检结论以公告为准，一般不再加盖年检印鉴，确需留存年检纸质材料的社会组织，可以持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和公章到行政审批中心1楼民政窗口加盖年检印鉴。年检结论公告后，如发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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